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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1月1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1月19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7号公司404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19日
至2025年11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会议议案资料将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
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
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917

股票简称

重庆燃气

股权登记日

2025/11/14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为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序召开，请出席现场会议并进行现场表决的

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提前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手续
1.符合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条件的法人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加盖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方式及时间
1.现场登记：2025年11月18日：上午9:00一12:00；下午14:30一17:00；
2.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及传真请确保于2025年11月

18日17时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封或传真件上请注明“参加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四）登记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 7号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五）出席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原件。
六、其他事项
联系单位（部门）：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谭杰
电话：023－67952837
传真：023－67952837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年 11月 19日召开的

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
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2025-040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3日在公司404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和电子通信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0月 27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李金陆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提名黄涌生为公司董事、董事长人选，李金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长、董事职务。本次董事变更事项需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上述董事候选人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离任暨董事长变
更的公告》。

2. 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附件：

黄涌生简历
黄涌生，男，1968年 3月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工程学士。2011年 4月至

2014年 4月任（华润燃气）南昌燃气公司总经理；2014年 4月至 2017年 3月任成
都华润燃气工程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至2020年8月任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2020年8月至2024年10月任华润燃气秦皇岛
区域公司总经理，秦皇岛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24年 10月至
2025年10月任华润燃气冀蒙大区总经理，秦皇岛区域公司总经理，秦皇岛华润
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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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来函及公司监事会

主席李金艳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金艳因到龄退休，辞去担任的公司监事会主席、
监事职务。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李金艳

离任职务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1 月
3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2 月 22
日

离任原因

退休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
适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金艳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
会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启动对现行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并取消监事会，《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将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李金艳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4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股东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持有公司
股份13,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5%；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华软”）持有公司股份 2,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吴晋阳持有公司股份 2,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北京华软和
吴晋阳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5%；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5年3月13日起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7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18）。公司股东高新投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数量不超过 1,360,82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60%，其中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850,513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510,308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0%。
公司股东北京华软及吴晋阳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9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40%，其中
北京华软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 80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4%；吴晋阳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
39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6%。

近期，公司收到股东高新投、北京华软和吴晋阳出具的《减持股份结果告知
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新投合计减持1,360,513股，占总股本的1.60%，其中
集中竞价减持 850,513股，占总股本的 1.00%，大宗交易减持 510,000股，占总股
本的0.6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北京华软和吴晋阳合计减持1,147,600股，
占总股本的1.35%，其中北京华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757,600股，占总股本
的0.89%，吴晋阳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90,000股，占总股本的0.46%，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高新投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3,650,000股

16.05%

IPO前取得：13,65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华软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5%以上

2,700,000股

3.17%

IPO前取得：2,70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晋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5%以上

2,700,000股

3.17%

IPO前取得：2,7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北京华软

吴晋阳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2,700,000

2,700,000

5,400,000

持有比例

3.17%

3.17%

6.3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鉴于吴晋阳在北京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后管
理部投资总监一职，并管理北京华软旗下多只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基于审慎考虑，公司认定吴晋阳、北京华软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

一

注：合计持有比例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高新投

2025年7月11日

1,360,513股

2025年8月6日～2025年9月18日

集中竞价减持，850,513股
大宗交易减持，510,000股

26.30～33.94元/股

41,685,075.47元

已完成

1.60%

不超过：1.60%

12,289,487股

14.45%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北京华软

2025年7月11日

757,6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0月23日

大宗交易减持，757,600股

23.22～24.05元/股

17,792,580.00元

已完成

0.89%

不超过：0.94%

1,942,400股

2.2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吴晋阳

2025年7月11日

390,000股

2025年9月5日～2025年9月24日

大宗交易减持，390,000股

23.22～23.32元/股

9,084,800.00元

已完成

0.46%

不超过：0.46%

2,310,000股

2.7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三）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

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695 证券简称：中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
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3日 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9:15-15:00。2、召开地点：公司（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号新城科技园科技创新综合
体A4号楼）十七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王巍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2人，代表股份 311,651,2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4.25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10,590,6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07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0人，代表股份 1,060,6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0人，代表股份 1,060,61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0人，代表股份 1,060,6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46％。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22,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7％；

反对 171,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9％；弃权 5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637％；反对171,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31％；弃权5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32％。
提案2.00《关于控股公司南京中北东堃置业有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28,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6％；

反对 172,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3％；弃权 50,1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94％；反对172,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68％；弃权50,1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38％。
提案3.00《关于全资子公司拟通过挂牌方式转让其控股子公司南京中北金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67,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

反对 128,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2％；弃权 55,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876％；反对128,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78％；弃权55,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46％。
提案4.00《关于合作开发南京市建邺区NO.2025G72地块暨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91,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6％；

反对 140,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1％；弃权 19,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939％；反对140,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86％；弃权19,7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2、律师姓名：周峰、谭美玲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0421 证券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5-64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7/18，由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提议

2025年8月4日~2026年8月3日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44.82万股

0.094%

4,000.97万元

8.87元/股~9.0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及 2025年 8

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的议案》，将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含）至2亿元（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2.76元/股，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因
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10月16日
起，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71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18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5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回购股份数量为223.1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7%。购买的最高价格为 9.01元/股，购买的最低价
格为8.8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999.5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44.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4%，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9.07元/股，
最低价为人民币 8.8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4,000.97万元（不含交易
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2

2025/4/11~2026/4/10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11,500股

0.7680%

20,089,262元

10.64元/股~12.1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2,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15.15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2日、2025年 5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5-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
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数量为4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855%，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 12.12元/股，最低价为 11.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19,595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81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680%，较上次回购进展公告披露数相比增加 0.18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12元/股，最低价为10.6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89,262元（不含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9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1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sHXQ0GcSyI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11月 11 日（星期二）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 秦建平，财务总监 谢美玲，董事会秘书 张瑞平，独立董事 王中华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11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 https://eseb.

cn/1sHXQ0GcSyI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
者可于2025年11月11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
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471-6268890
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nmgxhjt@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

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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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2

2025年3月10日~2026年3月9日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8.52万股

0.17%

548.96万元

7.40元/股~9.195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分别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
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至2025年10月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8.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7%，购买的
最高价为 9.1957元/股、最低价为 7.4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548.96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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